
【請接續背面】 

111年灌溉管理組織新進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行政人員法制組【T6836-T6837】 

專業科目二：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

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5分，共 60分；非選擇題
2題，每題 20分，共 40分】，總計 100分。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
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
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1.5分，共 60分） 

【1】1.依刑法規定，行為之處罰，以何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行為時 裁判時 執行時 審理時 

【2】2.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則： 

一律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執行時之法律 

【1】3.有關罪責部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應減輕其刑 

滿八十歲人之行為，應減輕其刑 瘖啞人之行為，應減輕其刑 

【4】4.業務上之正當行為，則： 

應減輕其刑 得減輕其刑 不得減免其刑 不罰 

【4】5.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則： 

應減輕其刑 得減輕其刑 不得減免其刑 不罰 

【4】6.依刑法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幾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為累犯？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2】7.依刑法規定，受幾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3】8.依刑法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幾年，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十五年 二十年 二十五年 三十年 

【1】9.下列何者為刑法之從刑？ 

褫奪公權 沒收 拘役 罰金 

【1】10.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則： 

從一重處斷 數罪併罰 從輕處斷 免責 

【2】11.有關假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二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

其假釋 

假釋撤銷後，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4】12.甲自行製作紙人並書寫乙之姓名八字，再持咒用利刃劃破紙人，嗣乙不慎發生車禍受傷，則： 

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甲成立傷害未遂罪 甲成立重傷未遂罪 甲不成立犯罪 

【1】13.甲持槍射殺乙時，因槍枝卡彈無法擊發，此情屬於下列何者？ 

障礙未遂 中止未遂 不能未遂 殺人既遂 

【2】14.甲為公務員，明知長官乙之命令違法，甲仍執行該命令，甲之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不得阻卻違法 業務上正當行為 緊急避難 

【1】15.甲房東於乙房客之租屋處，加裝針孔攝影機，拍攝乙房客之起居，甲之行為為何？ 

成立妨害秘密罪 成立普通恐嚇罪 成立無故侵入住宅罪 不成立犯罪 

【2】16.甲酒後駕車，搭載乘客乙，乙之行為為何？ 

成立幫助犯 不成立犯罪 成立共同正犯 成立間接正犯 

【2】17.甲以 FM2藥片使乙誤食後，而為性交，請問甲之行為為何？ 

成立刑法第 221條普通強制性交罪 成立刑法第 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成立刑法第 224條加重強制猥褻罪 成立刑法第 225條乘機性交罪 

【2】18.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贓物罪者，則： 

應免其刑 得免其刑 應加重其刑 得加重其刑 

【4】19.有關「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科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刑有加重及減輕者，先加後減 

死刑減輕者，為有期徒刑 15年 

【1】20.二人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其身分為何？ 

均為正犯  一人為教唆犯，一人為未遂犯 

一人為教唆犯，一人為幫助犯 一人為正犯，一人為未遂犯 

【4】21.下列何種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 

高等法院管轄第二審案件 

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簡式審判程序審判之案件 

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之案件 

【4】22.下列何者並非刑事訴訟法所稱當事人？ 

被告 自訴人 檢察官 告發人 

【3】23.法院於案件有何種情形之一，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曾經判決確定者 曾經大赦者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 

【3】24.「不告不理」原則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此處所稱「告」係指下列何者？ 

告發 告訴 起訴 審判 

【2】25.下列何種判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 

宣告緩刑之判決 宣告免刑之判決 宣告拘役之判決 宣告罰金之判決 

【3】26.下列何種刑事案件，第一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 

殺人罪 擄人勒贖罪 妨害國交罪 強制性交罪 

【3】27.告訴人對於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駁回後，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

定時，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 

檢察官應重新偵查 視為有罪判決 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 原不起訴處分仍繼續有效 

【4】28.下列何者並非刑事訴訟法第 7條之相牽連案件？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偽證罪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贓物罪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湮滅證據罪 犯與本罪有關係之偽造文書罪 

【3】29.法官訊問被告後，對於下列何種犯罪得予以預防性羈押？ 

刑法第 124條之枉法裁判罪 刑法第 168條之偽證罪 

刑法第 302條之妨害自由罪 刑法第 335條之侵占罪 



【2】30.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於具有下列何種情形時，不得令其具結？ 

被告之醫師 未滿十六歲 被告之父母 與被告訂有婚約者 

【1】31.於下列何種情形，並非刑事訴訟法第 34條所規定限制辯護人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之事由？ 

被告有逃亡之虞  辯護人有偽造證據之虞 

辯護人有湮滅證據之虞  辯護人有勾串共犯之虞 

【2】32.有關告訴及告發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得獨立告訴 非告訴乃論之罪的被害人不得為告訴 

不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 公務員因執行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4】33.有關「抗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抗告係當事人不服法院裁定之救濟方式 

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五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 

應以抗告書狀，敘述抗告之理由，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 

抗告具有停止執行裁判之效力 

【3】34.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何時為之？ 

被害人向檢察官提起告訴時 第一審辯論終結後提起上訴前 

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論終結前 刑事訴訟第二審辯論終結後 

【2】35.被告犯下列何種罪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搶奪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之侵占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贓物罪 

【2】36.有關刑事訴訟法所規定再審之情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 

聲請再審，應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 

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後，法院應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案件，諭知有罪之判決者，不得重於原判決所諭知之刑 

【4】37.有關刑事訴訟法規定非常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之救濟方法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非常上訴之判決，不論有利或不利，其效力應及於被告 

【3】38.有關刑事訴訟法所規定追加起訴之情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為之 

追加起訴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為之 

追加起訴，須以書面為之，不得以言詞為之 

追加起訴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為之 

【2】39.有關刑事訴訟法通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通緝，得以通緝書通知附近或各處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但不得登報 

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長簽名，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 

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對於通緝犯，不問何人，均得逕行拘提或逮捕之 

拘提或逮捕通緝犯後，不問通緝機關為何，應立即解送最近之檢察機關 

【3】40.有關刑事訴訟法之緩起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告所犯須逾最輕本刑三年有期徒刑之罪 

緩起訴期間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檢察官應參酌刑法第 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不停止進行 

貳、非選擇題 2大題（每題 20分，共 40分） 

第一題： 

甲與乙因爭風吃醋，甲遂找朋友丙、丁、戊等人約乙談判，嗣兩方人員碰面後，甲、丙均徒手毆打乙手

部，致乙受有輕傷，丁與戊則在旁助勢。依實務見解，甲、丙、丁、戊之罪責為何？【20分】 

 

 

 

 

 

 

 

 

 

 

 

 

 

 

 

第二題：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 1項規定，何謂傳聞證據？另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1規定，傳聞證據例

外可以採為審判上證據使用之情形為何？【20分】 

 
 


